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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价工〔2016〕189号

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

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物价局（发改委、发改局），省电力公司：

为落实国家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的相关要求，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

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6〕1583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

下实施细则，请一并予以贯彻落实。

一、放宽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限制

（一）基本电价按变压器容量或按最大需量计费，由用户选择。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从现行

按年调整为按季变更，电力用户可提前 15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三个月的基本电价计费方式。

（二）电力用户选择按变压器容量计收基本电费的，基本电费计算容量为各路电源可能同时运行的

最大容量（含热备用变压器和不通过专用变压器接用的高压电动机）。

电力用户选择按最大需量方式计收基本电费的，对同时运行的各路电源，按每路进线分别计算最大

需量；对主供和备用方式运行的各路电源，按其中一路最大需量较大的计算最大需量。

（三）电力用户应与电网企业签订合同，其中选择按最大需量方式计收基本电费的，应按合同最大

需量计收基本电费，具体以申请的最大需量核定值为准。电力用户应提前 5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

更下一个月（抄表周期）的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电力用户实际最大需量超过合同核定值 105%时，超

过 105%部分的基本电费加一倍收取；未超过合同核定值 105%的，按合同核定值收取。

二、放宽减容（暂停）期限限制

电力用户减容两年内恢复的，按减容恢复办理；超过两年的按新装或增容手续办理。减容期满后以

及新装、增容不足两年的电力用户，需继续办理暂停或减容时，不再收取减少或暂停部分容量 50%的

基本电费。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督导电网企业将该通知及时落实到位，同时继续对高耗能行业、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



四、电网企业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用电企业广泛知晓完善后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主动为用电企

业申请调整计费方式、减容、暂停提供方便，确保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让用电企业真正得到好处。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

江苏省物价局

2016年 9月 2日



特 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文件

发改办价格〔2016〕158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

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多年来，两部制电价对于促进电力用户节约公共电网变压器固定成本及运行成本，提高电力系统整

体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深入，部分企业需要适应新形势优化调整生

产结构，短期内出现了企业开工不足，基本电费支出占比提高现象。为支持企业转型，减少停产、半停

产企业电费支出，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决定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放宽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限制

（一）基本电价按变压器容量或按最大需量计费，由用户选择。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从现行

按年调整为按季变更，电力用户可提前 15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一季度的基本电价计费方式。

（二）电力用户选择按最大需量方式计收基本电费的，应与电网企业签订合同，并按合同最大需量

计收基本电费。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变更周期从现行按半年调整为按月变更，电力用户可提前 5个工作

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一个月（抄表周期）的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电力用户实际最大需量超过合同

确定值 105%时，超过 105%部分的基本电费加一倍收取；未超过合同确定值 105%的，按合同确定值收

取；申请最大需量核定值低于变压器容量和高压电动机容量总和的 40%时，按容量总和的 40%核定合

同最大需量；对按最大需量计费的两路及以上进线用户，各路进线分别计算最大需量，累加计收基本电

费。

二、放宽减容（暂停）期限限制

（一）电力用户（含新装、增容用户）可根据用电需求变化情况，提前 5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



减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用电，暂停用电必须是整台或整组变压器停止运行，减容必须是整台

或整组变压器的停止或更换小容量变压器用电。电力用户减容两年内恢复的，按减容恢复办理；超过两

年的按新装或增容手续亦理。

（二）电力用户申请暂停时间每次应不少于十五日，每一日历年内累计不超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

的可由用户申请办理减容。减容期限不受时间限制。

（三）减容（暂停）后容量达不到实施两部制电价规定容量标准的，应改为相应用电类别单一制电

价计费，并执行相应的分类电价标准。减容（暂停）后执行最大需量计量方式的，合同最大需量按照减

容（暂停）后总容量申报。

（四）减容（暂停）设备自设备加封之日起，减容（暂停）部分免收基本电费。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对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和阶梯

电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

四、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据本通知精神，制定实施细则，指导地方电网企业、新增配售电企业

落实相关规定。各地价格、经济运行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督导电网企业

将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相关措施及时落实到位。

五、电网企业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用电企业广泛知晓完善后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主动为用电企

业申请调整计费方式、减容、暂停提供方便，确保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让用电企业真正得到好处。

各地在执行中积累的经验、遇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6年 6月 30日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能源局。

江苏省物价局办公室 2016年 9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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